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结算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的碳排放权交易

结算行为，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防范和化解碳排放权市

场风险，根据《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规则（试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结算是指根据交易结果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交易者的配额、交易资

金、交易手续费及其它相关款项进行计算、划拨的业务活动。 

  第三条 交易所实行会员结算制度，为经交易所核准的交易会员提供结算服

务。 

  第四条 交易会员包括经纪类交易会员、综合类交易会员和试点企业会员。

综合类会员享有代理权和自营权，可以参与交易；经纪类会员仅享有代理权。 

  第五条 本细则适用于交易所内的一切结算活动，交易所、交易会员、交易

者、登记簿管理机构、指定结算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等必须遵守本细则。 

第二章 结算机构 

  第六条 交易所设立结算部，负责碳排放权交易的统一结算、风险准备金管

理及结算风险的防范。 



  第七条 交易所结算部的主要职责： 

  （一）控制结算风险，保证交易结果的履行； 

  （二）编制交易会员及其客户的结算账表和其它会计帐表； 

  （三）统计、登记和报告交易结算情况； 

  （四）办理交易资金、交易手续费及其它有关款项的结算业务； 

  （五）监督结算银行及相关机构与交易所的结算业务； 

  （六）妥善保管结算资料、结算报表及相关凭证账册； 

  （七）按规定管理交易资金、风险准备金。 

  第八条 所有在交易系统中成交的交易必须通过结算部进行统一结算。 

  第九条 交易会员须设立专门人员，负责交易会员与交易所、交易会员与客

户之间的结算工作。交易会员应妥善保管结算资料、财务报表及相关凭证、账册，

以备查询和核实。 

  第十条 交易所依据交易所规则对交易会员的结算资料、财务报表及相关的

凭证和账册进行检查时，交易会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章 结算银行 

  第十一条 结算银行是指交易所指定的，协助交易所办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

业务的银行。 



  交易所有权对结算银行的结算业务进行监督。 

  第十二条 结算银行的责任与义务： 

  （一）开设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和交易者结算账户； 

  （二）交易所与交易者之间业务资金的往来结算必须通过交易所专用结算账

户办理； 

  （三）向交易所提供交易者结算账户的资金情况，协助交易所核查交易者资

金的来源和去向； 

  （四）根据交易所提供的数据优先划转交易者的交易资金并及时向交易反馈

交易资金划转情况； 

  （五）配合交易所进行数据对账； 

  （六）向交易所及时通报交易者在资金结算方面的不良行为和风险； 

  （七）在交易所出现重大风险时，协助交易所化解风险； 

  （八）保守交易所和交易者的商业秘密。 

第四章 结算流程 

  第十三条 交易所在结算银行开设专用结算账户，用于集中存放交易资金及

相关款项。交易所对交易会员存入交易所的专用结算账户的碳排放权交易资金实

行分账管理。 



  第十四条 交易会员应在结算银行开设碳排放权交易专用资金账户，用于存

放碳排放交易资金和相关款项。交易会员对客户存入其专用资金账户的交易资金

实行分账管理，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 

  第十五条 交易者需保证其专用资金账户余额应有足够用于参与交易的资

金。 

  第十六条 交易所根据交易者当日成交金额按比例收取交易手续费，收取标

准由交易所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 碳排放权交易结算分为交易资金和配额的清算与交收。 

  第十八条 每日交易结束后，交易所按成交价格及数量对所有成交交易清算，

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相应增加或减少其交易结算账户的交易资

金。 

  第十九条 配额交收均由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登记簿管理机构根据相关规

定和交易所的清算结果完成配额过户。配额交收完成后不可撤销。 

  第二十条 交易所在交易清算完成后，将结算数据发送给交易会员。如遇特

殊情况造成交易所不能按时提供结算数据，交易所将另行通知提供结算数据的时

间。 

  交易所负责向交易会员提供其代理客户的结算数据。 



  第二十一条 交易会员应及时核对结算数据。如对结算数据有异议，应当在

不迟于下一交易日开市前 30 分钟以书面形式通知交易所。遇特殊情况，交易会

员可在第二天开市后二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交易所。未在前述规定时间内对结

算数据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认可结算数据的正确性。 

  第二十二条 交易会员应及时向客户提供结算数据。客户如对结算数据有异

议，应当向交易会员提出，由交易会员在协议约定时间内予以核实确认。未在异

议期内提出异议的，视为客户认可交易结果的正确性，客户应当承认交易结果，

履行清算交收义务。 

  第二十三条 交易会员、客户划拨资金的方式： 

  （一）入金：交易会员、客户可通过银行渠道、交易所渠道将结算资金账户

资金划入资金账户。 

  （二）出金：交易会员、客户在交易结算完成次日后方能将资金由资金账户

划转至银行结算资金账户。当交易会员、客户的资金账户余额或可取资金余额等

于零时，其不能进行资金转出。 

  第二十四条 交易会员严禁通过任何渠道挪用客户资金账户金额。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会员和客户，交易所可以限制其资金划

出： 

  （一）涉嫌重大违规，经交易所立案调查的； 



  （二）因投诉、举报、交易纠纷等被司法部门、交易所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正

式立案调查，且正处在调查期间的； 

  （三）交易所认为市场出现重大风险时； 

  （四）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交易会员可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获得结算报表。遇特殊情况造成

交易所不能按时提供时，交易所将另行通知提供结算报表的时间。 

  第二十七条 交易会员应及时获取交易所提供的结算报表，做好核对工作，

妥善保存，该数据应至少保存 20 年，但对有关交易有争议的，应当保存至该争

议消除为止。 

  第二十八条 交易会员、客户变更、撤销交易所资金账户时，需要到交易所

办理变更、销户手续。销户前，资金账户余额必须为零。 

第五章 风险与责任 

  第二十九条 交易者对其在交易所成交的交易负有承担风险的责任。 

  第三十条 风险防范实行两级负责制。交易所防范交易会员的风险，交易会

员防范客户的风险。 

  第三十一条 交易会员不能履行交易责任时，交易所有权对其采取下列保障

措施： 

  （一）暂停其买卖申报； 



  （二）按规定动用风险准备金进行履约赔偿； 

  （三）通过法律程序，继续对该交易会员追偿。 

  第三十二条 交易所实行风险准备金制度。风险准备金是指由交易所设立，

用于为维护市场正常运转提供财务担保和弥补因交易所不可预见风险带来的亏

损的资金。 

  第三十三条 交易会员发生配额交收违约时，交易所有权暂不划转相当于违

约金额的应收资金；交易会员发生资金交收违约时，交易所有权暂不交付相当于

违约金额的应收配额。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